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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天职业字[2020]6263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关于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2019〕763 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的要求，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

们”或“申报会计师”）作为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或“金博股份”）的申报会计师，对问询函中涉及申报会计师的相关

问题，逐条回复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答复使用的简称与《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的释义相同。 

在本问询函回复中，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

为四舍五入所致。 

类别 字体 

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问询函问题回复、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宋体（不加粗） 

本次更新的内容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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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6 

关于银行承兑汇票的贴现、背书及列报 

根据回复材料，发行人报告期各期末贴现及背书且在各期末尚未到期的票据

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较大。发行人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时，将收到的扣除贴现利

息后的净额在现金流量表中列示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报告期各期

应收票据背书金额及应收票据背书支付原材料采购款金额较大。 

请发行人说明： 1）列表说明报告期各期末贴现及背书且在各期末尚未到期

的票据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银行、是否附追索权等方面的情况，并结合上述情

况进一步说明报告期各期末对贴现及背书尚未到期的票据的银行承兑汇票终止

确认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时，将

收到的扣除贴现利息后的净额在现金流量表中列示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3）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应收票据背书中除了用于支付原材料采购款以外的用途及金额，其在现金流量

表中列示及反映，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发行人说明： 

（一）列表说明报告期各期末贴现及背书且在各期末尚未到期的票据的银

行承兑汇票的承兑银行、是否附追索权等方面的情况，并结合上述情况进一步

说明报告期各期末对贴现及背书尚未到期的票据的银行承兑汇票终止确认的合

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报告期各期末贴现及背书且在各期末尚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银

行 

（1）2019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承兑银行 未到期金额 
其中： 

贴现未到期 背书未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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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兑银行 未到期金额 
其中： 

贴现未到期 背书未到期 

1 交通银行 961.03 931.03 30.00 

2 浙商银行 926.21 854.78 71.44 

3 工商银行 741.72 621.72 120.00 

4 农业银行 634.09 631.56 2.52 

5 平安银行 602.94 585.62 17.31 

6 渤海银行 500.00 500.00  

7 中信银行 430.00 400.00 30.00 

8 浦发银行 283.00 100.00 183.00 

9 光大银行 240.00 200.00 40.00 

10 民生银行 232.00 200.00 32.00 

11 广发银行 213.38 105.84 107.54 

12 中国工商银行 178.97 178.97  

13 江苏银行 177.71 161.32 16.39 

14 北京银行 169.51 169.51  

15 宁夏银行 151.68 151.68  

16 营口银行 150.00  150.00 

17 招商银行 123.07 121.07 2.00 

18 苏州农村商业银行 105.00 105.00  

19 山东荣成农村商业银行 100.00 100.00  

20 营口沿海银行 100.00  100.00 

21 其他银行 1,129.30 136.14 993.16 

 合计 8,149.61 6,254.25 1,895.36 

注：公司对报告期各期末贴现及背书未到期且金额大于 100.00 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的具

体承兑银行进行了列示，对于金额小于 100.00 万元的并入“其他银行”中，下同。 

（2）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承兑银行 未到期金额 
其中： 

贴现未到期 背书未到期 

1 平安银行 1,297.97 1,293.47 4.50 

2 宁波通商银行 1,100.00 1,100.00  

3 农业银行 784.29 784.29  

4 浙商银行 584.88 439.32 1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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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兑银行 未到期金额 
其中： 

贴现未到期 背书未到期 

5 华夏银行 416.10 300.10 116.00 

6 民生银行 296.37 296.37  

7 建设银行 220.00 200.00 20.00 

8 工商银行 151.09 151.09  

9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 134.76 134.76  

10 大连银行 100.00  100.00 

11 江苏银行 100.00 100.00  

12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 100.00 100.00  

13 其他银行 278.61 50.00 228.62 

 合计 5,564.07 4,949.39 614.68 

（3）2017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承兑银行 未到期金额 
其中： 

贴现未到期 背书未到期 

1 民生银行 1,243.02 1,187.16 55.86 

2 华夏银行 754.77 753.26 1.51 

3 宁夏银行 345.30  345.30 

4 中国银行 342.95 342.95  

5 建设银行 304.00  304.00 

6 邢台银行 187.00  187.00 

7 招商银行 180.00 180.00  

8 浙商银行 143.44 28.40 115.04 

9 江苏银行 120.00 100.00 20.00 

10 农业银行 108.04 43.13 64.92 

11 厦门国际银行 100.00  100.00 

12 山东博兴农村商业银行 100.00  100.00 

13 其他银行 569.35 193.40 375.95 

 合计 4,497.87 2,828.31 1,669.56 

2、贴现及背书且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是否附追索权 

根据现行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和背书的相关协议和规定，发行人贴现及背书且

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均附追索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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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票据法》相关规定，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

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汇票到期日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持票人也可以行使追索权：1）汇票被拒绝承兑的；2）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死亡、

逃匿的；3）承兑人或者付款人被依法宣告破产的或者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

动的。持票人行使追索权时，应当提供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 

3、报告期各期末对贴现及背书尚未到期的票据的银行承兑汇票终止确认的

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调整前的处理 

由于公司判断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无法兑付的可能性极小，且报告期内未出现

到期无法兑付的情况，因此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对已贴现及背书尚未到期的银行

承兑汇票均终止确认。 

（2）调整后处理 

公司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票据业务

监管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19】133 号）并参考《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案例解析（2019）》等，遵照谨慎性原则对公司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银

行的信用等级进行了划分，分为信用等级较高的 6 家大型商业银行和 9 家上市股

份制商业银行（以下简称“信用等级较高银行”）以及信用等级一般的其他商业银

行及财务公司（以下简称“信用等级一般银行”）。 

6 家大型商业银行分别为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

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9 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分别为招商银

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

兴业银行、浙商银行。上述银行信用良好，拥有国资背景或为上市银行，资金实

力雄厚，经营情况良好，根据 2019 年银行主体评级情况，上述银行主体评级均

达到 AAA 级且未来展望稳定，公开信息未发现曾出现票据违约到期无法兑付的

负面新闻，因此公司将其划分为信用等级较高银行。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贴现及背书尚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按信用等级分类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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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信用等级较高银行 5,235.13 3,914.89 3,292.03 

信用等级一般银行 2,914.48 1,649.18 1,205.84 

其中：贴现未到期 1,559.33 1,434.76 153.40 

背书未到期 1,355.15 214.43 1,052.43 

全部未到期合计 8,149.61 5,564.07 4,497.87 

为保证应收票据终止确认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对应

收票据终止确认的具体判断依据进行了调整。调整后公司对已背书或贴现票据的

会计处理方法为：由信用等级较高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在背书或贴现时终止

确认，由信用等级一般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以及商业承兑汇票在背书或贴现

时继续确认应收票据，待到期承兑后终止确认。 

在资产负债表中，对报告期各期末已贴现未到期且未终止确认的票据金额贷

方计入“短期借款”、对报告期各期末已背书未到期且未终止确认的票据金额贷

方计入“其他流动负债”；在现金流量表中，将报告期各期已贴现未终止确认的

扣除贴现息后的净额计入“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此项调整对报告

期报表列报的影响如下： 

1）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报表

日 

项目 应收票据 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短期借

款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不适用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A 3,223.00 17,049.80 25,924.26 500.00   4,331.60 4,738.40 

调整后 B 4,872.19 18,698.98 27,573.45 1,934.76 214.43 5,980.78 6,387.58 

调整数 C=B-A 1,649.18 1,649.18 1,649.18 1,434.76 214.43 1,649.18 1,649.18 

影响比例 D=C/A（%） 51.17 9.67 6.36 286.95   38.07 34.80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A 4,142.31 13,286.48 20,661.35     4,089.01 4,347.37 

调整后 B 5,348.15 14,492.32 21,867.18 153.40 1,052.43 5,294.85 5,553.21 

调整数 C=B-A 1,205.84 1,205.84 1,205.84 153.40 1,052.43 1,205.84 1,205.84 

影响比例 D=C/A（%） 29.11 9.08 5.84     29.49 2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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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调整不影响报告期各期利润表。 

2）现金流量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期间 项目 

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

金流入小计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收到其

他与筹

资活动

有关的

现金 

筹资活

动现金

流入小

计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19 年度不适用 

2018

年度 

调整前 A 18,161.28 18,686.94 5,046.92   2,865.50 -43.46 

调整后 B 16,348.49 16,874.14 3,234.13 1,812.80 4,678.30 1,769.34 

调整数 C=B-A -1,812.80 -1,812.80 -1,812.80 1,812.80 1,812.80 1,812.80 

影响比例 D=C/A（%） -9.98 -9.70 -35.92   63.26 -4,171.19 

2017

年度 

调整前 A 11,928.81 12,054.36 1,657.30   830.00 827.57 

调整后 B 10,861.44 10,986.99 589.92 1,067.37 1,897.37 1,894.95 

调整数 C=B-A -1,067.37 -1,067.37 -1,067.37 1,067.37 1,067.37 1,067.37 

影响比例 D=C/A（%） -8.95 -8.85 -64.40   128.60 128.98 

（3）报告期各期末对已贴现或背书尚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终止确认的合

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第五条规

定，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终止确认：1）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

量的合同权利终止；2）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该转移满足本准则关于终止确认

的规定。同时第七条规定，企业转移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的，

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并将转移中产生或保留的权利和义务单独确认为资产

或负债。《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应用指南（2018 年修订）指出：

“关于这里所指的‘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企业应当根据金融资产的具体特征作

出判断。需要考虑的风险类型通常包括利率风险、信用风险、外汇风险、逾期未

付风险、提前偿付风险（或报酬）、权益价格风险等。” 

调整后，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已贴现或背书尚未到期的终止确认的银行承兑汇

票为信用等级较高银行承兑，因此公司合理判断票据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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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转移，符合终止确认条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二）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时，将收到的扣除贴现利息后的净额在现金流

量表中列示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 

1、调整前的处理 

由于公司判断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无法兑付的可能性极小，且报告期内未出现

到期无法兑付的情况，因此公司对贴现的票据终止确认。因此将银行承兑汇票贴

现时，将收到的扣除贴现利息后的净额在现金流量表中列示为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2、调整后的处理 

由信用等级较高银行承兑的汇票在贴现时终止确认，将收到的扣除贴现利息

后的净额在现金流量表中列示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由信用等级一般银行承兑的汇票，公司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时，收到的扣除

贴现利息后的净额在现金流量表中列示为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计部组织编写的《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案例解析（2019）》之“第十一章  列报与披露”之“案例 11-02 现金流量的分类”

的案例内容： 

案例背景：A 公司为上市公司，2*11 年 8 月，A 公司因销售商品取得 6 个

月的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 1,000.00 万元，为了加快资金回笼，A 公司于 2*11 年

12 月 31 日将该票据贴现，取得现金 995.00 万元。 

问题：A 公司在编制 2*11 年度现金流表时，因贴现银行承兑汇票而取得的

现金 995.00 万元应该如何进行分类？ 

案例解析的结论：在应收票据贴现且不符合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的情况下，

贴现现金流作为筹资活动流入更符合准则中筹资活动的定义；在应收票据贴现符

合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的情况下，相关现金流入作为经营活动流入更能够反映

其经济实质，也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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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司将由信用等级较高银行承兑的汇票在贴现时收到的扣除贴现利息

后的净额在现金流量表中列示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将由信用等级

一般银行承兑的汇票贴现时，收到的扣除贴现利息后的净额在现金流量表中列示

为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应收票据背书中除了用于支付原材料采购

款以外的用途及金额，其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示及反映，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报告期应收票据背书的用途及金额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期间 应收票据背书支付原材料采购款 应收票据背书支付长期资产采购款 合计 

2019 年度 2,748.09 311.32 3,059.40 

2018 年度 2,206.88 970.48  3,177.36 

2017 年度 1,898.80 1,388.20  3,287.00 

注：支付的长期资产采购款包括支付的固定资产购置、在建工程进度款及预付固定资产等长

期资产采购款项等。 

公司将应收票据背书支付长期资产采购款时，账面应收票据与应付账款同时

减少，不涉及实际现金收付，现金流量表未反映该交易。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1 号-现金流量表》第二条：现金流量表，是指反映

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入和流出的报表；现金，是指企业库存

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价物，是指企业持有的期限短、流动

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由于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时间各有差异，也不属于公司的“投资”，故银行承

兑汇票不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 31 号—现金流量表》中对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定义。因此公司采用应收票据背书结算应付账款，未发生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

入和流出，现金流量表未反映该交易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31 号-现金流量表》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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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申报会计师主要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与上述问题相关的《票据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

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应用指南（2018 

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1 号-现金流量表》以及《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案例解析（2019）》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判断公司各期末贴现

或背书未到期票据终止确认的合理性； 

2、获取并核对了公司各期末背书或贴现且尚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

银行明细表及金额； 

3、获取公司现金流量表测算过程，核查公司的现金流量表编制是否符合准

则相关规定并与公司回复内容保持一致。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由信用等级较高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在背书或贴现时终止确认，由

信用等级一般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在背书或贴现时继续确认应收票据，待到

期承兑后终止确认具备合理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公司将由信用等级较高银行承兑的汇票在贴现时收到的扣除贴现利息后

的净额在现金流量表中列示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将由信用等级一

般银行承兑的汇票贴现时，收到的扣除贴现利息后的净额在现金流量表中列示为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报告期应收票据背书未在现金流量表中列示及反映，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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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7关于定价依据、销售数量、单位成本及毛利 

根据回复材料，公司产品销售计价方式以“个、件、套”等为主。发行人在

产品销量统计上选择以重量计量。请发行人说明：1）补充说明报告期各期以“个、

件、套”为统计单位的单晶拉制炉热场系统主要产品（坩埚、导流筒、异形件、

保温筒等）销售数量，各主要型号产品的销售数量，以及单个/件/套产品重量的

变化情况及原因；2）报告期各期单晶拉制炉热场系统主要产品（坩埚、导流筒、

异形件、保温筒）以“个、件、套”为单位的平均销售价格、以重量为单位的平

均销售价格，上述两种销售价格的变动趋势差异及原因；3）报告期各期以“个、

件、套”为统计单位的单晶拉制炉热场系统主要产品（坩埚、导流筒、保温桶等）

单位成本金额及变动原因、单位毛利、毛利率及变动原因。 

请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说明 

（一）补充说明报告期各期以“个、件、套”为统计单位的单晶拉制炉热

场系统主要产品（坩埚、导流筒、异形件、保温筒等）销售数量，各主要型号

产品的销售数量，以及单个/件/套产品重量的变化情况及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各期以“个、件、套”为统计单位的单晶拉制炉热场系统主

要产品（坩埚、导流筒、异形件、保温筒等）销售数量如下： 

单位：个/件/套 

产品名称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坩埚 5,946 3,500 3,716 

导流筒 2,402 1,703 1,706 

异形件 9,623 10,326 7,938 

保温筒 1,167 630 283 

受益于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报告期内，光伏行业发电总装机量快速增长，

隆基系、中环系、晶科系等主要客户的产能扩张、日常设备耗材更新以及设备改

造维护，使得其对热场系统系列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使得公司坩埚、导流筒、

异形件、保温筒单晶拉制炉热场系统主要产品销量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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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坩埚、导流筒、保温筒单个产品平均重量变化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千克/（个/件/套） 

产品名称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坩埚 23.8 22.3 17.1 

导流筒 15.6 14.1 13.3 

保温筒 18.4 14.0 11.0 

报告期内，受公司大尺寸（26 英寸及以上）热场产品销量占比提升影响，

坩埚、导流筒、保温筒单个产品平均重量逐步提升；此外，2019 年度公司销售

的 30 英寸保温筒的计件比例为 17%（2018 年度：不到 1%），以及中、下保温筒

占比提升，也使得保温筒单个产品平均重量增幅较大。 

（二）报告期各期单晶拉制炉热场系统主要产品（坩埚、导流筒、异形件、

保温筒）以“个、件、套”为单位的平均销售价格、以重量为单位的平均销售

价格，上述两种销售价格的变动趋势差异及原因 

公司报告期各期单晶拉制炉热场系统主要产品（坩埚、导流筒、异形件、保

温筒）以“个、件、套”为单位的平均销售价格如下： 

单位：元/（个/件/套） 

产品名称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坩埚 22,104.59 26,507.98 19,686.59 

导流筒 21,265.10 27,717.82 24,523.26 

异形件 2,327.33 1,697.73 1,584.44 

保温筒 19,978.35 13,817.51 11,565.10 

公司报告期各期单晶拉制炉热场系统主要产品（坩埚、导流筒、异形件、保

温筒）以重量为单位的平均销售价格如下： 

单位：元/千克 

产品名称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坩埚 930.11 1,191.14 1,154.43 

导流筒 1,360.06 1,965.47 1,845.87 

异形件 1,373.93 1,436.29 1,318.26 

保温筒 1,084.26 985.03 1,049.25 

上述产品两种计量模式下的均价变动趋势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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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报告期内各产品均价变动对比图 

1 坩埚 

 

2 导流筒 

 

3 异形件 

 

4 保温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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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坩埚、导流筒 “个、件、套”为单位的平均销售价格与以

重量为单位的平均销售价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但不同计量模式下的销售均价变

动幅度有所差异，主要由于：1）不同尺寸产品的售价变动幅度与其重量变动幅

度不成比例；2）由于存在客户定制化设计的差异，同尺寸产品的重量也有所不

同。基于原因 1 及原因 2，叠加产品销售结构变动的影响，使得产品收入的变化

幅度与重量的变化幅度不呈线性相关。 

2017 年到 2018 年，公司保温筒以“个、件、套”为计量单位的平均销售价

格与以重量为计量单位的平均销售价格变动趋势有所差异，主要由于碳/碳保温

筒仍处于对石墨保温筒的替代进程中，且由于其生产难度略低于坩埚、导流筒，

公司对保温筒的定价也相对较低，使得该产品不同尺寸间的价差相对较小，进而

使得价格的增幅与重量增幅不匹配。2019 年，保温筒单重均价上升，主要由于

2019 年度公司销售的 30 英寸保温筒数量增加，以及中、下保温筒占比提升，对

应的销售价格相对较高所致。 

2018 年到 2019 年，公司异形件以“个、件、套”为计量单位的平均销售价

格与以重量为计量单位的平均销售价格变动趋势有所差异，主要由于客户对此

类产品有不同的设计、规格、型号等方面的差异，支撑环等异形件相对较重所

致。 

（三）报告期各期以“个、件、套”为统计单位的单晶拉制炉热场系统主

要产品（坩埚、导流筒、保温桶等）单位成本金额及变动原因、单位毛利、毛

利率及变动原因 

1、公司报告期各期单晶拉制炉热场系统主要产品（坩埚、导流筒、保温筒）

以“个、件、套”为单位的平均单位成本如下： 

单位：元/（个/件/套） 

产品名称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坩埚 9,044.72 8,826.82 7,793.94 

导流筒 7,064.15 6,443.26 6,721.06 

保温筒 6,726.40 5,835.24 5,194.03 

报告期内，坩埚、导流筒、保温筒的单件平均销售成本的变化主要受所售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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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样式、规格等指标不同，以及报告期各期不同尺寸销售结构变化的影响。 

（1）不同产品样式、规格等指标对产品成本的影响 

公司生产活动相关的直接人工成本、制造费用成本以“重量”为基准在各产

品中进行分摊。由于公司产品受不同客户对产品的样式、高度、厚度的影响，以

及报告期内产品销售结构、产品客户结构的不同，使得按“个、件、套”计量的

产品重量存在一定变动，进而影响了各期不同产品以及同类产品分摊的成本金额

变化。 

报告期内，影响公司产品重量的直接因素如下： 

1）坩埚 

项目 产品样图 

坩埚 

样式一：小底埚 

 
 

底部口径较小 

样式二：大底埚 

 
 

底部口径较大 

样式三：埚筒 

 
 

直筒型 

影响报

告期内

单件产

品重量

的因素 

①不同客户对坩埚型式需求上的差异，使得各期同规格产品的平均单件重量产

生差异，小底埚的重量较高，大底埚的重量中等，埚筒的重量相对较低； 

②不同客户对坩埚高度、厚度需求上的差异，使得产品重量产生差异。 

2）导流筒 

产品名称 产品样图 影响报告期内单件产品重量的因素 

导流筒 

 
 

不同客户对导流筒高度、厚度、锥度、下部口径等

产品设计上的差异，使得同型号产品重量产生差异。 

3）保温筒 

产品名称 产品样图 影响报告期内单件产品重量的因素 

保温筒 

 
 

保温筒为直筒形，包括上保温筒、中保温筒、下保

温筒，差异主要体现在内外径、高度上，使得同型

号产品单重不同。 

因此，公司产品型式、规格以及客户需求的多样性，影响了各期不同产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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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同类产品重量的变化，进而影响了产品成本的变化。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各期以“个、件、套”为统计单位的单晶拉制炉热场

系统主要产品（坩埚、导流筒、保温筒等）单位成本的变动，受到不同客户对产

品的尺寸、型式、规格、高度的变化，同一客户在不同年度对产品型式需求的变

化，不同年度各类型产品的销售结构变化的影响。 

整体上，受益于公司制备技术不断进步和生产效率的逐步提升，单位制造费

用等成本的下降使得公司产品单位重量成本不断下降；对同期的单件产品而言，

呈现产品尺寸越大，其对应成本越高的基本趋势。 

2、公司报告期各期单晶拉制炉热场系统主要产品（坩埚、导流筒、保温筒）

以“个、件、套”为单位的平均单位毛利如下： 

单位：元/（个/件/套） 

产品名称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坩埚 13,059.87 17,681.15 11,892.64 

导流筒 14,200.95 21,274.56 17,802.20 

保温筒 13,251.94 7,982.27 6,371.07 

2017 年到 2018 年，受益于公司制备技术不断进步和生产效率的逐步提升，

坩埚、导流筒、保温筒单件毛利持续提升。2019 年坩埚、导流筒单件毛利下降，

主要原因是 2018 年下半年开始，公司对其售价进行了下调所致；2019 年保温筒

的单件毛利相比以前年度上升较大，主要由于 30 英寸保温筒销量占比的提升，

以及上保温筒、中保温筒、下保温筒销售结构变化的影响，此部分产品价格相

对较高，从而使得单件毛利上升。 

3、公司报告期各期单晶拉制炉热场系统主要产品（坩埚、导流筒、保温筒）

以“个、件、套”为单位的平均单位产品毛利率如下： 

产品名称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坩埚 59.08% 66.70% 60.41% 

导流筒 66.78% 76.75% 72.59% 

保温筒 66.33% 57.77% 55.09% 

2017 年到 2018 年，坩埚、导流筒、保温筒以“个、件、套”为单位的平均

单位产品毛利率呈上涨趋势，主要受益于：①所售产品的尺寸逐步变大，使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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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价格持续上升；以及②受益于公司制备技术不断进步和生产效率的逐步提升，

公司单位成本持续下降。 

2019 年，坩埚、导流筒产品以“个、件、套”为单位的平均单位产品毛利

率较 2018 年下降，主要由于：①售价方面：受“531 新政”影响，以及公司在

单位制造成本持续下降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占有市场，巩固市场地位，深化

与主要客户的合作关系，秉着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原则，自 2018 年下半年开

始，公司对部分产品进行了降价，综合价格下调幅度在 10%到 30%不等，使得产

品毛利率有所下降；②成本方面：客户对导流筒等产品的规格、口径需求增大，

使得同尺寸产品相较 2018 年度所耗用的碳纤维增加，成本上升。 

2019 年，保温筒产品以“个、件、套”为单位的平均单位产品毛利率较 2018

年上升，主要由于 30 英寸保温筒销量占比的提升，以及上保温筒、中保温筒、

下保温筒销售结构变化的影响，对应的销售价格较高所致。 

二、核查情况 

（一）申报会计师核查过程 

申报会计师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核查公司产品销售数量及金额明细表、产品生产成本计算明细表

和产品进销存明细表，获取并核查销售合同，核对并测算公司主要产品平均销售

价格、平均单位成本并核查是否与公司回复内容相符，核对产品销量的真实性、

准确性； 

2、检查发行人产品质检单，检查产品重量的准确性； 

3、分析发行人产品销量变动，销售价格波动的真实性、合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报告期各期以“个、件、套”为统计单位的单晶拉制炉热场系统主要产

品（坩埚、导流筒、异形件、保温筒）销售数量真实、准确，坩埚、导流筒、保

温筒主要型号产品的销售数量真实、准确，单个/件/套产品重量的变化情况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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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 

2、报告期各期单晶拉制炉热场系统主要产品（坩埚、导流筒、异形件、保

温筒）以“个、件、套”为单位的平均销售价格、以重量为单位的平均销售价格，

上述两种销售价格的变动合理； 

3、报告期各期以“个、件、套”为统计单位的单晶拉制炉热场系统主要产

品（坩埚、导流筒、保温筒）单位成本金额准确、合理；单位毛利、毛利率变动

合理。 

问题 8 

关于产成品和发出商品 

请发行人说明截止到最新时点，报告期末在产品和产成品的销售情况、发出

商品的确认收入及收款情况，是否存在无法按照合同约定销售的在产品和产成品、

无法按照合同约定确认销售并收款的发出商品，是否计提了充足的减值准备。 

请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发行人说明： 

（一）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产品和产成品的销售

情况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产品和产成品的销售情况如

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公式 在产品 产成品 合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结存金额 A 665.79 664.74 1,330.53 

库龄在 1 年以上部分（呆滞品） 

结存金额 B  330.72 330.72 

期后实现销售的金额 C    

尚未实现销售的结存金额 D=B-C  330.72 330.72 

库龄在 1 年以内部分（处于正常销售

状态产品） 

结存金额 E=A-B 665.79 334.02 999.81 

期后实现销售的金额 F 74.49  84.55 15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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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公式 在产品 产成品 合计 

期后实现销售占比（%） G=F/E 11.19  25.31 15.91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产成品中，库龄在 1 年

以内的产成品期后已实现销售的金额为 84.55 万元，占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正常

销售状态产品的产成品余额的比例为 25.31%。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在产品实现销售的金额

占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的比例为 11.19%。 

由于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的期后时间较短，且产品发出到验收仍有一个

月左右时间，因此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结存的在产品和产成品在期后的销售比例

较低。 

（二）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出商品期后确认收入

及收款情况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出商品期后确认收入及收款

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结存金额 1,313.36 

期后已经实现销售的金额 1,047.84 

实现销售占比（%） 79.78 

期后已经实现销售部分对应的收入金额 2,285.39 

期后已经实现销售部分对应收入的收款金额 1.28 

期后销售的收款/期后收入（%） 0.06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发出商品期后已经实现销售的比例为

79.39%，大部分已实现销售。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发出商品期后已实现销售所对

应的应收款回款比例为 0.06%，主要由于上述应收款形成时间较短，尚在信用期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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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基本不存在对生产经营活动有实质影响的无法按照合同约定销

售的在产品和产成品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在产品中尚未实现销售并确认

收入的金额 591.30 万元，主要由于目前时间间隔较短，产品尚在订单生产、交

付、验收的周期内。除潜在的可能发生的退换货情形外，公司基本不存在对生产

经营活动有实质影响的无法按照合同约定销售的在产品。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产成品尚未实现销售部分对

应的库龄及存货跌价准备情况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库龄 产成品金额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1 年以上 330.72  330.72 

       7-12 个月 78.61  39.31 

       1-6 个月 170.86   

合计 580.19 370.03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尚未实现销售并确认收入的产成品主要是库龄在 1

年以上的呆滞产品（小尺寸热场产品），公司已对此部分存货全额计提了跌价准

备；库龄在 1-6 个月、7-12 个月的尚未实现销售的产成品 249.47 万元，主要包

括天津鑫天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新疆晶科能源有限公司等客户已发货但尚未

验收的产品 177.83 万元，以及部分常规备货产品。公司已按照相关会计政策计

提了跌价准备。 

因此，除潜在的可能发生的退换货情形外，公司基本不存在对生产经营活动

有实质影响的无法按照合同约定销售的在产成品。 

（四）公司是否存在无法按照合同约定确认销售并收款的发出商品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发出商品期后实现的销售比

例为 79.78%，大部分已实现销售，公司不存在无法按照合同约定确认销售的情

况。 

（五）在产品、产成品和发出商品减值准备计提充分 

1、在产品：公司持有的在产品，均为生产产成品所需，因按对应产成品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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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售价及考虑至完工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税等计算的可变现净值高于

账面成本，故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产成品：公司产品大多为定制产品，从接受订单到生产到发货实现销售

大概时间间隔为 3-5 个月，存货周转天数亦在半年左右，因此库龄 7-12 个月的

产成品存在跌价的可能性较大，基于谨慎性原则，按账面成本的 50%作为可变现

净值，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公司库龄为 1 年以上的产成品基本无利用价值，公

司谨慎地将 1 年以上的产成品可变现净值确定为 0，并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结合期后销售情况，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产成品

未实现收入对应的余额为580.19万元，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370.03万元，

计提比例为 63.78%，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3、发出商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第十七条，为执行销售合

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公司

的发出商品，为根据销售合同或订单约定数量已发至客户指定的收货地点的产品，

相关合同或订单也已约定了产品的销售价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的可变现净

值均高于存货成本，且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发出商品

已销售 79.78%，故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末已计提了充足的存货跌价准备。 

二、请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申报会计师主要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复核发行人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的适当性，根据发行人存货跌价准备

会计政策，检查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依据、方法是否前后一致，获取各报告期发

行人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明细，对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进行测算和复核； 

2、检查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产品、产成品和发出商品期后销售实现明

细情况，并与公司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的销售明细进行核对； 

3、检查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出商品期后销售的收款情况，并与公司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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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的收款明细进行核对。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大额期后无法按照合同约定销售的在产品和产成

品，也不存在期后大额无法按照合同约定确认销售并收款的发出商品； 

2、报告期末公司已计提了充足的存货跌价准备。 

问题 9 

关于应收账款 

请发行人说明：1）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应收账款中截止到 2020

年 1 月 31 日尚未回款的客户名称、金额、应收账款起始日、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金额、比例及充分性；2）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将应收票据退回的情况，若存在，

列表说明客户名称、退回原因、时间、金额及相应的会计处理。 

请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发行人说明： 

（一）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应收账款中截止到 2020 年 1 月 31

日尚未回款的客户名称、金额、应收账款起始日、坏账准备计提方法、金额、

比例及充分性 

1、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应收账款中截止到 2020 年 1 月 31 日

尚未回款的客户名称、金额、应收账款起始日、坏账准备计提方法、金额、比例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各

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76.57%、91.05%及 59.55%，2019 年度公司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略低，主要由于期末应收票据增加，以

及 2019 年度应收票据贴现金额较大所致，剔除此影响外，公司各期收款状况良

好。部分 2017 年 1 月 1 日之前形成的应收账款由于客户经营状况较差，尚未能



 

8-2-2-23 

 

支付相关款项，公司已计提了充足的坏账准备，且在报告期内逐步核销此部分应

收款，于 2017 年核销了对江苏顺大半导体发展有限公司的应收款 102.62 万元，

于 2018 年核销了应收江西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815.12 万元（扣除

其破产重整收回的 20 万元后）。 

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应收账款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尚未回款

以及对应的形成期间、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时点 期末金额 
尚未回款

金额 

尚未回款金额 

报告期内 

形成 

报告期外

形成 

已经计提

坏账 

坏账计提比

率（%） 

2019 年 12 月 31 日 5,512.70 4,425.62 4,086.74 338.87 585.85 13.24 

2018 年 12 月 31 日 4,711.01 443.34 104.47 338.87 387.42 87.39 

2017 年 12 月 31 日 4,312.99 383.13 44.26 338.87 373.92 97.60 

注：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江西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835.12 万元。

由于该公司已破产，公司在 2017 年以前已对该项应收款全额计提了坏账；2018 年度，公司

根据江西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对该项应收款进行了核销。

为便于比较，上表列式的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账款余额，不包含应收江西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的 835.12 万元。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公司尚未回款金额前五的客户名称、未回款金额、

应收账款起始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及坏账准备金额

与坏账比例如下： 

（1）2019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中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尚未回款的前五

名客户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客户名称 未回款额 起始日 坏账计提方法 坏账 
坏账比例

（%） 

四川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1,105.70 2019.11.29 账龄组合法 55.29 5.00 

新疆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625.79 2019.8.29 账龄组合法 31.29 5.00 

天津鑫天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14.58 2019.10.29 账龄组合法 15.73 5.00 

包头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375.53 2019.8.31 账龄组合法 18.78 5.00 

华坪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339.18 2019.10.29 账龄组合法 16.96 5.00 

合计 2,760.79   138.04  

（2）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中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尚未回款的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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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客户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客户名称 未回款额 起始日 坏账计提方法 坏账 
坏账比例

（%） 

江西省中科超能科技有限公司 65.00 2010.2.26 账龄组合法 65.00 100.00 

江西旭阳雷迪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6.66 2014.1.17 账龄组合法 56.66 100.00 

扬州至上光电发展有限公司 49.50 2011.5.23 账龄组合法 49.50 100.00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30 2016.4.29 单项计提 36.30 100.00 

泗阳瑞泰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32.27 2015.6.19 单项计提 32.27 100.00 

合计 239.73   239.73  

（3）2017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中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尚未回款的前五

名客户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客户名称 未回款额 起始日 坏账计提方法 坏账 
坏账比例

（%） 

江西省中科超能科技有限公司 65.00 2010.2.26 账龄组合法 65.00 100.00 

江西旭阳雷迪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6.66 2014.1.17 账龄组合法 56.66 100.00 

扬州至上光电发展有限公司 49.50 2011.5.23 账龄组合法 49.50 100.00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30 2016.4.29 单项计提 36.30 100.00 

泗阳瑞泰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32.27 2015.6.19 单项计提 32.27 100.00 

合计 239.73   239.73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部分 2017 年末、2018 年末的应收款项尚未收回，

主要是在报告期之前（2017 年 1 月 1 日之前）形成的应收账款，由于此类客户

经营状况较差，尚未回款，公司对此部分应收账款已计提了足额坏账准备。 

2、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应收账款中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尚

未回款的客户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如本题“1、尚未回款的客户名称、金额、应收账款起始日、坏账准备计提

方法、金额、比例”中所回复，对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尚未回款的应收款项（剔

除江西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应收款影响后）计提的坏账准备比率分

别为 97.60%、87.39%和 13.24%，坏账准备已充分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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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将应收票据退回的情况，若存在，列表说明客户

名称、退回原因、时间、金额及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应收票据退回的情况。 

二、请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申报会计师主要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检查发行人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并与账面记录进行核

对，复核期后未回款部分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以分析发行人应收账款坏账计提

的充分性； 

2、复核发行人 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应收账款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尚未回款的主要客户名称、金额及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并与公司回复内容

核对； 

3、获取并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应收票据明细账，核查是否存在应收票据退

回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公司说明的 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应收账款中截止到 2020

年 1 月 31 日尚未回款的客户名称、金额、应收账款起始日、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金额、比例与公司实际情况相符，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2、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应收票据退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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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申请文件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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